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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17年出租汽车春运安全生产服务提升工
作的通知

处属各部门、各出租车公司：

2017 年春运即将来临，为做好春运出租汽车运力保障及行

业安全生产工作，进一步提高我市出租汽车服务水平，以规范

的服务和崭新的面貌迎接春运，现制定《2017 年出租汽车春运

安全生产服务提升工作方案》，请处属各部门、各出租汽车公司

遵照执行。

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

2017 年 1 月 6 日



2017年出租汽车春运安全生产服务提升工作方案

2017 年春运从 1月 13日开始至 2月 21日结束，共计 40天。

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及市交通委春运工作部署，加强行业安全

生产，结合我市出租汽车行业改革方案的落地实施和过渡期相

关工作，通过创新思路，多措并举，促进出租汽车规范经营和

服务提升，全力做好出租汽车行业春运安全生产及优质服务工

作，为乘客创造良好的乘车环境，维护客运市场秩序，保障春

运工作的平稳实施，经处研究决定，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及市交

通委领导批示精神，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加强营运秩序规

范，全面提升出租汽车行业服务水平，塑造城市良好形象，努

力实现出租汽车运营规范有序，服务质量显著提升，乘客和社

会满意度稳步提高，服务质量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使广大人民

群众享受到安全、文明、优质的出租汽车服务。

二、工作目标

（一）工作目标及规范标准

以我市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为契机，大力开展行业服务

形象提升工作，着力解决我市出租车车内顶棚污垢、车身外乱

贴广告、座套陈旧有污渍、强制拼车等问题，切实提升出租汽

车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健全完善科学化、标准化、制度化管

理的长效机制；促进出租汽车驾驶员不断提高综合素质，增强

自我约束、自我规范、自我提高的行动自觉性；规范市场，有

效遏制非法营运，促使出租汽车形象和服务质量明显提升。坚

持“以人为本、安全为先、科学组织、平安春运”的理念，按

照“安全第一、保障有力、方便快捷、服务至上”的总体要求，

确保春运期间乘客走得了、走得好。

（二）规范标准



1、车容车貌整洁美观，车身外无乱贴广告、车厢内无杂物、

无异味；车内顶棚无污垢；白座套干净，定期更换，无污渍、

无破损；后备箱卫生整洁。

2、出租车标志明晰，车内设施、标志齐全有效，服务资格

证按要求摆放；保持车辆技术状况良好，车辆外观部位损伤、

漆面锈斑、脱落要立即停止营运，修复后方可营运。

3、驾驶员精神饱满，仪表整洁，举止文明，用语规范，礼

貌待客，主动服务，不强行拼车。

4、驾驶员行车时系安全带、杜绝在车厢内吸烟、接打电话、

吃零食、向车外抛物、吐痰等不文明行为。

5、正确使用车载信息化终端设备，保持计价器完好，按标

准收费，主动出具发票，做到童叟无欺；严禁议价宰客、绕道、

拒载、挑客、甩客、私自改装调整计价器等违规行为。

6、使用问候语，行驶途中主动接受乘客监督，下车时提醒

乘客带好随身物品，做到拾金不昧，不见利忘义。

7、友善对待外来人员，耐心热情回答陌生人询问。

8、无违章驾驶、拒载现象，无吵架、斗殴等不文明行为，

遵守社会公德。

9、严格规范行车，礼让斑马线，杜绝闯红灯、超速驾驶、

强行超车、争道抢行、随意变道、乱停乱放、酒后驾驶、带病

驾驶、疲劳驾驶等违规违法行为，不占右拐车道，规范停放。

三、组织领导

为保证工作顺利推进，切实做好行业管理与服务工作，经

研究决定成立郑州市出租汽车行业 2017 年出租汽车春运安全生

产服务提升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乔玮

副组长：刘金忠刘国栋赵海金张萍

赵斌汤洁牧童

成员：处属各科室负责人、各出租汽车公司经理。领导小

组下设办公室，刘国栋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地点设在处综合

科。



设立四个督查组，对辖区春运安全生产服务提升工作开展

情况进行督查。

第一督查组

组长：乔玮副组长：牧童

成员：分管部门负责人、金水区组公司经理

第二督查组

组长：刘金忠副组长：汤洁

成员：分管部门负责人、二七区组公司经理

第三督查组

组长：刘国栋副组长：张萍

成员：分管部门负责人、管城区组公司经理

第四督查组

组长：赵海金副组长：赵斌

成员：分管部门负责人、中原区组公司经理

四、时间步骤

2017 年 1 月 6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分为三个阶段：

（一）宣传动员及学习教育阶段（2017 年 1 月 6 日至 1 月

12 日）

（二）组织实施阶段（2017 年 1 月 13 日至 2017 年 3 月 10

日）

（三）总结巩固阶段（2017 年 3 月 11 日至 3 月 31 日）

五、工作措施及分工

（一）召开多级会议，搞好动员部署。一是组织召开出租

汽车行业春运安全生产服务提升工作动员大会，安排部署相关

工作；二是与出租汽车公司签订出租汽车行业春运安全生产服

务提升工作目标责任书；三是出租汽车公司与所属驾驶员签订

出租汽车行业春运安全生产服务提升工作目标承诺书；四是各

出租汽车公司要对所属驾驶员进行安全培训和召开行业春运安

全生产服务提升工作动员会，传达行业开展春运安全生产服务

提升工作的意义、目标及规范标准，增加驾驶员规范服务的自

觉性和自我管理、自我约束意识。



责任部门：综合管理科各出租汽车公司

（二）落实安全责任，保证运营车辆

各出租汽车公司要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教育

驾驶员做好安全防范，保证运营安全。严禁乘客携带易燃易爆

和危险品上车，发现“三品”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严禁驾

驶员酒后驾驶，保持车辆机械性能始终处于良好状态，出现故

障要及时维修，严禁病车和未参加行业年审以及公安机关年检

的车辆上路；使用车用天然气的车辆，要按照检测时间及时进

行燃气钢瓶检测，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加注车用天然气，听从加

气站工作人员的指挥，防止燃气泄露等事故发生。

责任部门：综合管理科各出租汽车公司

（三）加强新闻宣传，弘扬行业正能量。一是充分利用报

刊、广播、电视、车载 LED、GPS 平台以及互联网等各种传播媒

介，对行业开展的春运安全生产服务提升工作进行广泛宣传，

提醒出租汽车驾驶员不讲脏话、粗话，文明优质服务，营造良

好的社会舆论氛围；二是邀请新闻媒体，及时宣传行业开展春

运安全生产服务提升工作动态和取得的成效；三是广泛宣传报

道安全生产、文明出行、文明礼让、文明服务先进典型和事迹，

发挥引导和示范作用，塑造良好形象；四是各出租汽车公司以

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向所属出租汽车驾驶员进行行业开展

春运安全生产服务提升工作宣传，使驾驶员知晓率达 100%。

责任部门：宣传科各出租汽车公司

（四）强化教育培训，提升综合素质。一是加强岗前培训，

严把从业人员准入关。加强出租汽车驾驶员的岗前培训，严格

考核准入，强化岗前审核，从源头杜绝素质低下的人员进入出

租汽车行业；二是组织行业春运安全生产服务提升专题培训，

提高出租汽车驾驶员综合素质。聘请专业老师对全体出租汽车

驾驶员进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服务规范、礼貌礼仪、郑州

地理、历史及人文景观、安全行车等知识作为重点培训内容，

教育和引导驾驶员争当旅游观光的导游员、会议商住的接待员、

投资建设的讲解员、社会稳定的治安员、乘客满意的服务员、



精神文明的传播员，城市形象的展示员。

责任部门：培训科、各出租汽车公司

（五）借助“互联网+”，提高服务水平。进一步强化“郑州

约车 95128”电召出行官方服务平台服务功能，提高用户乘坐出

行良好体验，进一步推动我市出租汽车行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

努力提高驾驶员收入，提升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传统出租汽

车市场竞争力。

责任部门：综合管理科电调中心

（六）落实运力保障，强化监督检查

1、各出租汽车公司按车辆台数的 10%储备运力，制定具体

的春运运力保障工作方案，指定专人负责，统一调度车辆。

2、加强对所属出租汽车车载设备安全检查和车容车貌及驾

驶员仪容仪表的精细化管理。充分利用车辆进场检查时间，对

每台车进行运营设备、车辆机械性能、消防设施、购买车辆保

险情况、钢瓶检测情况及车容车貌检查，做好台账记录，对检

查不达标的车辆发出整改通知，在限定时间内进行整改，对整

改不合格的车辆，纳入年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

3、各督查组要对辖区各出租汽车公司开展工作情况进行督

查。对上述情况检查的结果进行通报批评，并列入年终服务质

量信誉考核。

4、发挥社会监督。市民可对出租汽车驾驶员不文明行为投

诉举报。不文明行为包括：行车时未系安全带；未使用文服务

用语；行车时接打手机、吸烟、吃食品；向车外吐痰或抛弃废

弃物；不礼让斑马线行人；不主动给乘客发票；车身外张贴、

喷涂文明创建、公益宣传以外的广告、标识。

5、加强现场管理，开展路面检查。重点检查车容车貌、服

务规范、文明用语、违章违规等违法行为。对市民举报和现场

检查的各类违规抄报市交通行政执法支队进行处理，同时列入

年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

责任部门：督查组窗口管理科信访科综合管理科

（七）督促车辆保洁，维护良好形象



各公司要加强对所属车辆的车容车貌和车内外卫生的管理，

通过各种方式重点治理群众反映强烈的车内外卫生和乱贴乱挂

未经批准的小广告问题。对鑫天天汽车保洁有限公司强化督导

工作，落实出租汽车保洁工作制度，保证白座套质量，确保出

租汽车驾驶员更换白座套随到随换。

责任部门：处三产办各出租汽车公司

（八）开展竞赛活动，提升行业服务形象

各出租汽车公司要以“文明的士之星”评选活动为载体，

组织驾驶员积极参与，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优质服务竞赛活动。

通过文明创建活动的开展，引导出租汽车驾驶员文明服务、规

范服务，提升优质服务意识和服务素质，提升行业整体服务形

象。

责任部门：宣传科各出租汽车公司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出租汽车是一个城市的文明窗口，服

务质量涉及城市形象、政府形象和行业形象。要充分认识开展

服务形象提升工作的重要意义，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

把提高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作为当前的重要工作来抓好落实。

(二)狠抓工作落实。各出租汽车公司要按照安排部署，成

立领导小组，明确工作任务和目标，突出工作重点，细化实施

方案，创造性开展工作。

（三）严格值班制度。各出租汽车公司经理要 24 小时确保

通讯畅通；要督促驾驶员在出租汽车内明显位置摆放“出租汽

车驾驶员服务监督卡”，方便乘客监督。

（四）及时报送材料。2017 年 1 月 12 日前报实施方案；及

时收集、总结工作开展情况、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效、工作

经验、创新方法等方面的资料，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前将活动

工作总结报送至处综合管理科。联系电话：67189629，电子邮

箱：kgczhglk@126.com。

mailto:kgczhglk@126.com


抄送:市人民政府法制办 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办公室 2017 年 1 月 6 日印发

(共印 15 份)


